
實踐大學管理學院課程學程化實施作業要點 
 107 年 3 月 21 日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校課程委員通過 

107 年 4 月 24 日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核備 

一、實踐大學管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因應社會變遷及人才需求發展趨勢，

整合教學資源，建構以學生為導向之專業化課程及多元且彈性之跨領域學

習環境，以強化學生學習之深度與廣度，並提升其就業競爭力，特依實踐

大學課程學程化實施辦法，訂定「實踐大學管理學院課程學程化實施作業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於本院(除國際企業英語學位學程)各學系學士班，並於 107 學

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三、本院各學系應規劃學士班之「院核心基礎課程」、「系核心學程」、「系專業

選修課程－深化學程」、「系專業選修課程－跨領域學程」共四課(學)程，

並明訂於各學系「入學學生必修科目表暨選修課程表」。其中前三項課(學)
程為學士班之「主修領域」(major)。 
前項「院核心基礎課程」、「系核心學程」、「系專業選修課程」(含深化及跨

領域學程)，其用詞定義與學分數安排，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院核心基礎課程，係指本院欲培養學生核心能力之課程統整，其學程

學分數以不逾三十七學分為原則。 
(二)系核心學程，係指各學系學生必修基礎課程之統整，其學程學分數以

二十八至五十學分為原則。 
(三)系專業選修課程，係指各學系依其專業屬性所規劃，分別代表深化學

程及跨領域學程，其學系深化學程學分數以十五至三十三學分為原

則，而跨領域學程學分數以十二至二十二學分為原則。 
第二項第一款、第二款所定之「院核心基礎課程」及「系核心學程」，本院所屬

學系得因其專業屬性而為適當調整，但合計後之總學分以不逾六十五學分為原

則。 

四、本院各學系規劃學程時，應結合生涯進路，並考量學生就業與升學等進

路，以增進畢業生之就業競爭力。 
五、本院各學系之學程新增、修改及退場機制規定如下： 

(一) 學程之新增，新增學程應於規劃完成後，連同學程特色描述、學程內各

項課程之課程大綱及其他相關表件，提送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 
(二) 學程之修改，即學程內之課程異動達三分之一(含)以上者，應重新提送

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 
(三) 專業選修學程之退場，即學程執行滿二年開成課數量未達該學程規劃

課程之二分之一者，應即進行學程檢討，並向院、校課程委員會提出改

善措施或學程退場之規劃。 
六、為使本院及其所屬學系之各類課(學)程可對應學生學習需求，本院將定期



檢視院、系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之對應關係，且每三年辦理一次學

程及課程外審。 
七、本院各學系之不同學程中，如有相同或等同之課程，於經學程所屬學系課

程委員會審查同意認列者，該課程之學分得同時採計為不同學程之學分，

惟畢業時不得重複採計為畢業學分。 
八、本院(除國際企業英語學位學程)各學系學士班學生須符合以下各款規定之

畢業條件，始准予畢業： 
(一) 修滿各學系規定「主修領域」(major)之課(學)程及博雅學部所規定之

校通識課程，且畢業總學分數達一二八學分以上。 
(二) 修滿前款規定之課(學)程後，如不足一二八學分，可以自由選修補

足；自由選修包括各院、系(含本院、系)開設之課程、博雅學部之校通

識課程。 
(三) 符合校、院、系針對學士班學生所訂之各畢業門檻及檢定機制。 

九、本院各學系學程課規之制定與修訂，應提送各級課程委員審議。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課程學程化實施辦法及相關法令規

定處理。 
十一、 本要點經院及校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教務會議備查後，陳請校長

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